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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报告

天圆全专审字[2025]001072 号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控股或公司）委托，根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京粮控股 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2025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天圆全审字[2024]000468 号、天圆全审字[2025]000397 号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对后附的《京粮控股 2023 年度、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执行了鉴证

工作。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京粮控股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编制

和披露专项说明，并保证专项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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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提出鉴证结论。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相关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

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的规定编制。

四、其他事项

本鉴证报告仅供京粮控股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用途。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小磊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小琴

中国·北京 2025 年 10 月 17 日

（项目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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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一）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更正

2023 年,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控股”）下属子公司

开展的部分业务缺乏充分的商业实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第四条的规定，不满足收入确定的条件，故进行差错更正，2023 年度调

减营业收入13,740.85 万元，调减营业成本 13,641.21万元，调增资本公积 98.99

万元，调减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740.85 万元，调增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40.85 万元，调减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641.21 万元，调增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641.21 万元，2024 年

度调增资本公积 98.99 万元，调减未分配利润 98.99 万元。

（二）不满足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更正

2023 年，京粮控股子公司开展的部分油脂油料贸易业务不符合企业在向客

户转让商品前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的相关情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一收入》(2017 年修订)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不满足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故

进行差错更正，2023 年度调减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16,122.06 万元，调减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122.06 万元，

调增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122.06 万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影响的财务

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一）更正事项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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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资本公积 1,681,808,108.07 1,682,798,039.33 989,931.26

未分配利润 627,555,511.45 626,565,580.19 -989,931.26

2.对 2023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3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901,009,211.63 11,602,380,127.46 -298,629,084.17

其中：营业收入 11,901,009,211.63 11,602,380,127.46 -298,629,084.17

二、营业总成本 11,986,827,828.36 11,689,195,097.47 -297,632,730.89

其中：营业成本 11,550,803,067.51 11,253,170,336.62 -297,632,730.8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5,930,270.08 15,933,545.31 3,275.2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37,582,406.61 136,589,328.56 -993,078.0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140,332,493.37 139,339,415.32 -993,078.0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3,452,846.29 102,459,768.24 -993,078.05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103,452,846.29 102,459,768.24 -993,078.05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02,348,088.85 101,358,157.59 -989,931.26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

损以“-”号填列）
1,104,757.44 1,101,610.65 -3,146.79

3.对 2023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3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2,936,790,538.49 12,638,161,454.32 -298,629,084.1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317,880,715.49 2,616,509,799.66 298,629,084.17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2,244,383,908.50 11,946,751,177.61 -297,632,7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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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23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363,276,854.38 2,660,909,585.27 297,632,730.89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母公司报表没有影响。

（二）更正事项对 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资本公积 1,682,684,026.76 1,683,673,958.02 989,931.26

未分配利润 594,473,637.42 593,483,706.16 -989,931.26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母公司报表没有影响。

三、更正事项的批准情况

上述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